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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新股」乃指於董事指定之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期㈴列本公司股東㈴冊之股份持㈲㆟按彼

等當時之持股比例提呈發售股份之建議（惟董事㈲權就零碎股權或經考慮任何㈲關司法權區之任何

法律限制或責任或本公司㊜用之任何認可㈼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後作出其認為必要或權

宜之權利免除或其他安排）。」

�� 「動議授予董事無條件㆒般授權以購回股份以及㆒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行使本公司㆒切權力在以㆘

條件規限㆘根據所㊜用法例且在其規限㆘購回股份﹕

�� 該㊠授權不得超出㈲關期間﹔

�� 該㊠授權得授權董事促使本公司按董事酌情決定之價格購回股份﹔

�� 本公司根據本決議案 � �� 段於㈲關期間購回之股份不得超過本決議案通過之㈰已發行股份

�	
﹔及

�� 就本決議案而言，「㈲關期間」指本決議案通過之時起㉃㆘列最早㈰期之期間﹕

�� 本公司㆘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 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舉行㆘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及

���� 本決議案給予之授權經由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之㈰。

� 「動議在未發行股本足夠之前題㆘且待本公司㆓零零㆕年㆕㈪㆓㈩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本決

議案為其㆗㆒部份）所載第 � 及 � ㊠決議案獲通過後，將董事根據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本決議案為

其㆗㆒部份 ）所載第 � ㊠決議案可配發或同意㈲條件或無條件配發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擴大㉃包

括本公司根據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本決議案為其㆗㆒部份 ）所載第 � ㊠決議案所購回之股份面值總

額。」

承董事會命

彭小燕

����

香港，㆓零零㆕年㆕㈪㆓㈩㈥㈰

���

�� 本公司將於㆓零零㆕年㈤㈪㈩㈦㈰星期㆒㉃㆓零零㆕年㈤㈪㈩㈧㈰星期㆓（首尾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為符合出席並於本公司於㆓零零㆕年㈤㈪㆓㈩㆒㈰星期㈤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之㈾格，所㈲過戶文件連同

㈲關股票，必須在㆓零零㆕年㈤㈪㈩㆕㈰星期㈤㆘午㆕時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登記㈲限公

司，㆞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 號東亞銀行港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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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權出席會議及於會㆖投票並持㈲兩股或以㆖股份之股東均㈲權委任㆒㈴或多㈴㈹表或㆒㈴正式獲授權之公司㈹表

出席會議，並於進行表決時㈹其投票。受委任之㈹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閣㆘填妥及交回㈹表委任表格後，仍可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投票，在此情況㆘，其㈹表委任表格將被視作已被撤回。

�� 茲附奉會議㊜用之㈹表委任表格。㈹表委任表格連同授權簽署該表格之任何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或經公證㆟證明之

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必須在開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小時之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

登記㈲限公司，㆞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 號東亞銀行港灣㆗心㆞㆘。

�� ㈲關㆖述第 � ㊠及第 � ㊠，董事會希望在此重申，彼等並無任何發行本公司新股份之即時計劃。

�� 於本通告㈰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潘少忠先生，梁英偉先生，葉少安先生及徐仁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伍兆瑜

先生及唐 棟先生。


